
2026馬來西亞AHLS尖端醫療國際發明展評審標準

具實體或已商品化的作品

概念型尚未上市之作品

1. 先進的醫療保健和生命科學相關，具有重要性、新穎性，並且顯示出相對於現有先
前技術的顯著進步。

2. 該創新是新擁有：知識產權（專利、創新實用性、版權）或出版物（ISI或SCOPUS）
3. 或者該創新已經在商業上實現，如市場報告或商業夥伴聲明/信函或媒體記錄或其他
證據

4. 技術或解決方案可以在哪些地理區域進行應用或實施。例如，它可能適用於全球範
圍、特定國家或地區，或僅限於特定的城市或社區。

5. 從醫療保健和相關科學進步，以及商業等角度來看，這個發明可能帶來重大的影響。
6. 影片演示簡明、清晰且有趣，並使用了視覺輔助工具。

1. 這個想法與先進的醫療保健和生命科學有關，具有重要性、新穎性，並且從當前的先
前技術中展示出顯著的進步。

2. 是否已詳細說明了假設、計劃和預期結果
3. 具有良好的商業化潛力或實踐轉化的可能性。
4. 技術或解決方案可以在哪些地理區域進行應用或實施。例如，它可能適用於全球範圍、
特定國家或地區，或僅限於特定的城市或社區。

5. 從醫療保健和相關科學進步，以及商業等角度來看，這個發明可能帶來重大的影響。
6. 影片演示簡明、清晰且有趣，並使用了視覺輔助工具。


	投影片 1

